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本次采购内容为2025年宿豫区城区沿街道路“撤桶进铺、定时收集”运营服务项目，项目预算及最高限价为576万元。
二、合同履行期限、地点及要求
合同履约期限：三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质量要求：合格。
三、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15日后，甲方支付年度服务费的10%作为预付款，剩余服务费采用按月考核，按月拨付的方式，甲方与每月的15日之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
当月全额服务费=垃圾收运月度服务费用-月度罚款额。
甲方根据乙方的月度考核得分情况负服务费用，乙方根据监管方认可的考核结果开具发票。（注：在签订合同时，投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额度，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预付款规定。）
四、清单及技术要求：
（一）清单
	序号
	采购内容
	单位
	数量

	1
	2025年宿豫区城区沿街道路“撤桶进铺、定时收集”运营服务项目
	年
	3


（2） 技术要求
1、 环卫服务范围：宿豫区核心城区主次干道（东至西楚大道，南至北京路，西至金沙江路，北至宿支路的道路且不限于以下道路。）

	宿豫城区沿街垃圾收运道路明细
	

	序号
	道路名称
	起点
	终点
	商户数量
	备注

	1
	运东大道
	厦门东路
	五台山路
	190
	

	2
	九龙江路
	西湖东路
	白云山路
	239
	

	3
	长江路
	厦门东路
	燕山路
	512
	

	4
	湘江路
	西湖东路
	钟山路
	88
	

	5
	松花江路
	项王路
	庐山路
	222
	

	6
	珠江路
	白云山路
	燕山路
	408
	

	7
	江山大道
	白云山路
	燕山路
	426
	

	8
	钟山路
	江山大道
	珠江路
	141
	

	9
	黄浦江路
	厦门东路
	燕山路
	318
	

	10
	厦门东路
	长江路
	西楚大道
	114
	

	11
	庐山路
	运东大道
	黄浦江路
	258
	

	12
	项王东路
	长江路
	西楚大道
	218
	

	13
	西湖东路
	运东大道
	西楚大道
	302
	

	14
	洪泽湖东路
	长江路
	西楚大道
	227
	

	15
	五台山路
	长江路
	江山大道
	52
	

	16
	燕山路
	运东大道
	黄浦江路
	62
	

	17
	城东农贸市场北巷
	西湖东路
	黄浦江路
	94
	

	18
	雨珠巷
	松花江路
	珠江路
	38
	

	合计
	
	
	
	3909
	


备注:1.本次统计数据为2025年8月份内的沿街商铺数量，统计期间商铺可能存在开业、停业、搬迁等岙变动情况。2.因商铺经营状态具有动态性，实际数量可能随市场变化发生增减，本数据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
2、作业内容
★宿豫区核心区主次干道商铺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收集后封闭运输至就近垃圾中转站，投标人需在宿豫城区有垃圾中转站或有垃圾中转站使用权限（注：垃圾中转站或垃圾中转站使用权限相关证明材料，应当在开标时或中标后10日内提供。无法在开标时提供的应当对以上内容作出承诺。如中标后中标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供证明材料，将作无效标处理）。
具体收运作业模式要求：采取“垃圾一车一中转站”模式，商家提前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打包，在车辆到达时，商户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至收运车辆中，车辆满载后转运至垃圾中转站分类处理。同时可在餐饮等人流量大、垃圾多的商铺周边选取道路背巷建立定点收集点位，通过建立收集点的形式，缓解垃圾多、托运不及时的现象。
收运时间安排：
为尽量避开早晚车流高峰期并结合实际情况，车辆上路收运时间建议安排两个时段，具体时段根据路段商户性质合理调整，每日收运频次基本为2次，针对人流量大、商铺垃圾量多的路段可适当增加1次。
3、人员及车辆配置要求
①人员配置：人员配备不低于12人（其中项目主管1名，其他服务人员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配置）。
②车辆配置：
	垃圾收运车辆基本配置明细表

	配置车辆名称
	配置数量
	设备参数

	电动三轮收集车
	9台
	整车尺寸（长＊宽＊高）：3600x1410x

	
	
	2120（含吊桶机构）mm（允许偏离±50mm）

	
	
	载重量：1000kg

	
	
	车厢有效容积：≥3.5m3

	
	
	液压电机功率：800w

	电动四轮收集车（上牌照）
	1台
	整车尺寸（长＊宽＊高）：（5300x1650x 2540)mm

	
	
	总质量：4495kg

	
	
	整备质量：2980kg
垃圾箱容积：3.9m3

	
	
	电池容量：66.84kWh

	
注：1、以上车辆为本项目基本配置，需满足垃圾清运日常需求，做到日产日清，不能造成垃圾堆积。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项目实际情况，防止出现车辆故障导致无法及时清理垃圾。




4、作业标准
总体上按照《江苏省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和《江苏省城市环境卫生机械化作业规范标准》规定实施。
垃圾收运具体作业标准如下：
（1）垃圾的收集工作，应做到定时定点、日产日清，不得在商铺门前堆积、滞留污染城市环境。
（2）垃圾运输车辆应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车牌号码完整，车门喷印清晰的单位名称，车顶无乱焊铁架等现象。
（3）垃圾应按时清除，无积压，不腐烂发臭。
（4）垃圾收集运输过程应无遗漏、无撒漏、无渗滤液滴漏。垃圾收集车向垃圾转运站运送垃圾的过程应覆盖密闭，实行“垃圾不落地”作业，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5）当日作业完成后，应将污水箱的污水排放干净，并对车辆进行清洗。
（6）运输垃圾应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期。装卸垃圾符合作业要求，不得乱倒、乱卸、乱抛垃圾，在居民住宅附近装运垃圾时，应尽量避免扰民。
（7）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不得超重、超高运输。
（8）有安全管理组织，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有完善的安全检查制度；有定期的安全培训制度。
5、考核细则及考核结果计算
（一）考核细则
	
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每次违反扣分

	1
	


人员制度管理（20分）
	
工作人员要按照要求作业，统一着装，作业期间内不得脱岗、离岗、聚岗。（10分）
	0.3分／次

	
	
	
工作期间应使用文明用语、不得与他人争 吵、辱骂、斗殴等行为。（10分）
	0.3分／次

	
	
	
车辆车况完好，车体整洁，停放有序，车身设置反光条，安全操作。标志清晰、齐全，车身无破损、无锈蚀、无污物，应杜绝拖挂等现象。（10分）
	0.3分／次

	2
	


车辆管理（20分）
	
	

	
	
	
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避免非作业状态下的滴水漏水；遇人群密集时，应降低车速，不干扰行人。（10分）
	0.5分／次

	3
	





作业单位内部管理（50分）
	
项目组成员分工明确；各项管理、安全教育、考核和奖惩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有计划安排、有执行记录、有总结汇报。（5分）
	0.5分／次

	
	
	
车辆、设施设备、作业安排等各类台账资料 齐全、真实详细，及时上报各类信息。（5分）
	0.5分／次

	
	
	
有畅通的投诉举报接待处置渠道，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能够较好落实。（5分）
	0.5分／次

	
	
	
定时定点、日产日清，不得堆积、滞留，且严禁本项目收运人员焚烧处理。（20分）
	1分／次

	
	
	
运送垃圾应覆盖密闭，无撒漏滴漏，作业区域内零散无主生活垃圾应及时收集、清运。（15分）
	1分／次

	4
	
重大保障、安全管理及社会监督（10分）
	
重大活动保障、安全生产，社会各界及各级领导对作业质量的评价、投诉等。（10分）
	
重大负面影响的该项不得分，其他2分／次



（二）考核结果的计算及应
（1）考核小组：本项目采取月考月付费方式，由宿豫区城管局选派人员组建考核小组。
（2）考核结果的计算方式：月考核按照本办法以百分制计算，考核经确认后于次月5日前由考核小组将前月的考核情况汇总上报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以书面形式通报给市场化作业单位，考核结果作为月度费用结算的依据。
（三）考核结果的应用：
考核依据本办法对服务单位作业质量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管检查考核。当作业质量的月综合考评得分达到90（含90分）以上时，则不扣减当月服务费；当作业质量的月综合考评得分未达到90分时，每分扣2000元。即当月实付服务费＝当月全额服务费-（90-当月考核得分）x2000；（如当月综合考评得分为87，就扣6000元）
一年内一次得分低于60分（不含60分）的，给予警告并扣除年中标总额的5％；连续二次得分低于60分的（不含60分），进行约谈并扣除年中标总额的10%；连续三次得分低于60分的（不含60分）直接退场。
考核要求：按照《宿豫区沿街店铺生活垃圾撤桶收运服务项目考核细则》的考核标准及要求对项目日常运营情况进行考核。
四、实施方案
（一）疫情防控：针对当前各级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的保障工作，编制疫情防控实施方案，满足现行的防控要求。
（二）考核要求：按照《宿豫区沿街店铺生活垃圾撤桶收运服务项目考核细则》的考核标准及要求对项目日常运营情况进行考核。
（三）服务管理总体要求：项目中标后要迅速启动对商户宣传、引导等工作，针对本项目而设置的服务管理体系、机构设置、岗位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需便于“实事求是”的执行，岗位设置利于协作高效，整体服务尽量实现精益求精；并针对宿迁气候特点（四季极端天气）以及本项目服务场地的特点，制定出对应应急保障机制或方案。
五、运营服务期、质量标准及供货地点
（1）运营服务期：三年。
（2）质量标准：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并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3）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六、报价要求
1．报价内容包括：服务本身的费用以及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2、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到报价的因素，一旦评标结束最终中标，如发生漏、缺、少项，都将被认为是中标人的报价让利行为，损失自负。
七、其他要求
1、项目验收：中标人完成试点运营服务，服务期满后，采购人根据项目组织初验、终验，并出具验收报告。
2、项目验收执行标准为：招标文件、合同、投标文件、采购人和供应商共同确定的其他文件。
八、签定合同后，采购人可以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承诺的场地、服务、技术、设备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若验收不通过，则视为虚假承诺，作违约处理，并上报监督管理部门。
（一）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到报价的价格因素，一旦评标结束最终成交，总价将包定，不予调整。如发生漏、缺、少项，都将被认为是中标人的报价让利行为，损失自负。 
（二）工作中涉及的敏感资料、电子数据等相关信息，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执行保密的相关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或许可第三方使用，并与采购单位签订保密协议，否则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九、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 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1.1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7

